
「經貿國是會議」南區會議議題二綜整意見
「臺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議題分組

103年 6月 29日
一、共同意見

(一)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以提升我國業者及整體競
爭力，是台灣必走之路。

(二)政府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應提供完整及透明資訊、
建立諮商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以避免引起外界誤
解。

(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政府應加強漁業產業鏈前中後
的輔導與協助；強化國內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並
加速產業在地化，以結合傳統、文創、生產、觀光及
智財權產業化等之發展，以增加就業，活絡地方經
濟。

二、多數意見
(一)儘速完成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協商，並建請立法院儘

速完成兩岸服務貿協議審議。
(二)政府應加強技職教育並與產業結合，以協助解決勞

工及青年就業問題，另建立產業「職業通道」，包括
職能認證、職業訓練、產業人才環境規劃等。

(三)政府應積極與其他地區或國家建構投資平台，以保
障及創造有利之投資條件，另仿效新加坡方式，吸
引重點跨國企業來臺投資。

(四)我國專利審查時間太長，一兩年才可核駁，還需答
辯，建議縮短審查時間。

(五)兩岸市場開放，應讓陸資進來，並打好傳產核心基
礎，建議成立產官學小組進行評估，協助業者轉型
及整合，運用專利等智慧財產權。

三、其他意見
(一)務實探討兩岸共同發展經濟以及共同合作參與區域

經濟相銜接的適當方式與可行途徑。
(二)建議應在未完成 ECFA布局前，積極爭取擴大早收

清單項目。
(三)兩岸應先簽署貨貿協議而非服貿協議，另開放美容

美髮之條件有木馬屠城記之風險，應分為 5年或更
長期間開放為宜。

(四)為因應中國大陸運用國家力量壟斷全球資源回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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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建議政府應擬定務實措施，協助業界國際化。
(五)除與紐西蘭、新加坡外，建議政府應同時與日本等大

國更積極洽簽 FTA。
(六)中國大陸出版及印刷業從研發、圖書印刷製造到通路

發行均由政府掌握，若台灣單純開放印刷業，是相
當危險的。希望政府能將出版業、印刷業以及銷售通
路一併和對岸談判。

(七)建請政府制訂「業必歸會」法規，以達政令、法規、經
濟溝通一條龍效果，健全內政體質。

(八)關於陸資投資觀光業，目前確實有一條龍之情形，
政府應思考如何落實法令規範。

(九)建議政府鼓勵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分別整併，以提
升為具競爭力大學；油電價格減半、開放博弈產業
至南部、注重新住民日益增加的社會問題。

(十)建議政府對國內糧食自給率基本需求的重視 (例如豬
肉)，應高於經貿談判之上。

(十一)肯定政府在越南排華暴動事件中對受害臺商所提
供的積極協助，盼外交部、經濟部續協助業者向越
南政府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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